
附件2

企业质量安全自我声明(模板)

　　　　海关:

　　　(收货人单位名称)　　　进口的下列商品

H.S.编码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

　　属于:

□电池产品

□电线电缆

以上商品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。

上述内容真实无误,本单位承诺对此声明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特此声明。

收货人单位名称(公章):

收货人单位联系人:

联系电话:

日　　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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